
   

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上 海 市 公 安 局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上 海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沪司发 〔2024〕44号

关于印发 《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全市各级法院,各区司法局、商务委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国

资委、工商联,市公证协会、各公证机构:

现将 《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

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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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  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
 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 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   上 海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2024年5月22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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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调解工

作的决策部署,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,努力打造一批专

业化、国际化、品牌化的一流商事调解机构,培养集聚一批具备

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经贸规则的优秀商事调解人才,为经营主体

提供专业、高效、便捷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,助力上海打造商事

争议解决高地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如下

措施。

一、强化商事调解发展制度保障。加快推动本市商事调解立

法出台,制定本市商事调解示范规则、商事调解员行为示范守则

和商事调解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。推动成立上海市商事调解协会,

引导商事调解组织持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,提升调解服务质效。

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,各区司法局)

二、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壮大。综合本市法院受理商事案

件数量、区域商事调解组织数量、商事调解组织受理商事案件

量、商事调解组织专业类型等因素,合理引导本市商事调解组织

设立。加强对商事调解组织的分类指导,支持一批管理服务规

范、具备一定规模和综合能力的商事调解组织做大做强;支持在

涉外、金融、知识产权等细分领域具备核心竞争力和较高国际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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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度的商事调解组织做精做专。发挥行业标杆引领作用,评选本

市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商事调解示范机构,支持商事

调解组织积极申报 “上海品牌”认证。 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,各区司法局、市场监管局)

三、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开展涉外商事调解。建立本市涉外商

事调解人才库,培养、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经贸规

则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专业能力较强的涉外商事调解人才。优先

推荐入库调解员申报市级、市司法局有关人才计划,参加商事调

解国际交流活动、专业培训、论坛,参与国际知名商事调解机构

任职交流等。提供入境便利,来本市参与调解程序的调解员、当

事人、代理人等外籍人员和参加商事调解相关会议、访问、交流

等活动的外籍人员,可以凭本市依法成立的调解组织和本市司法

行政部门认定的境外调解业务机构出具的调解通知或者邀请函等

材料,按规定办理口岸签证及入境后换发多次入境有效签证。

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、市公安局,各区司法局、公安局)

四、建立商事调解人才培训认证体系。支持本市商事调解协

会组建商事调解员资历评审委员会,开展商事调解员能力水平认

证;与国际一流调解标准机构开展合作交流,提高认证的国际

化、专业化水平;与优质调解培训机构建立合作机制,委托开展

调解员培训。试点实施涉外商事调解人才 “国际认证”计划,按

照有关规定给予通过认证的调解员一定额度的培训补贴。(责任

单位:市司法局、各区司法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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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施商事调解 “和”计划。组建上海商事调解发展联

盟,推广实施商事调解 “和”计划,开辟商事调解 “和”计划网

络平台,引导行业组织、经营主体、律师事务所等以签署 “调解

优先承诺书”的方式加入计划,承诺在签订商事合同时自愿引入

“调解示范条款”,在解决商事争议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,优先选

择或推荐经营主体优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。大力宣传商事调

解文化,支持沪港商事调解论坛、上海商事调解宣传周等商事调

解推广活动,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对商事调解的知晓度和认可度,

形成 “调解优先”的解纷理念。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、市商务

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工商联,各区司法局、商务委、国资委、工商

联)

六、优化 “诉调对接”机制。修订市司法局、市高级法院

2019年联合印发的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的若干意

见》,进一步优化商事案件诉调对接机制。司法行政部门遴选符

合条件的商事调解组织入驻各区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,推动各区

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为入驻商事调解组织开展业务提供便利化服

务保障;人民法院加强对入驻商事调解组织的调解业务指导,建

立不予司法确认案件的通报反馈机制,提供诉前保全等支持。推

动商事诉讼案件优先委派、委托商事调解组织调解,支持商事调

解组织承接商事诉讼案件收取合理费用。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、

各区司法局,全市各级法院)

七、试点 “调解+公证”赋强计划。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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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机构加强合作,对符合条件的调解协议,由公证机构依法赋予

强制执行效力。探索对有给付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办理

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。支持和引导商事调解组织与公证机构按

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公证收费模式,倡导在办理债权文书公证时收

取部分费用、出具执行证书时收齐其余费用,增强当事人对 “调

解+公证”的选择意愿。 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、各区司法局,

市公证协会、各公证机构)

八、加强 “法律+科技”支撑。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与法律科

技企业开展合作,结合商事调解应用场景需求,开展生成式、智

能化的 “AI+商事调解”法律科技产品研发和应用推广。鼓励和

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使用在线视频调解、电子签名等应用,实现线

上调解。(责任单位:市司法局、各区司法局)

各责任单位要把促进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作为加强涉外法治

建设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,完善配套政策,细化具

体举措,加强横向联动,形成工作合力,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

位。要强化宣传解读,创新宣传方式,通过新媒体、报刊、广

播、电视等多渠道推动政策措施进企业、进园区、进商事调解组

织,提高社会知晓度。

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年5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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